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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银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09）锦律非（证）字第 82 号-4 

敬启者：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下简称“锦天城”）已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银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9 年 8 月 27 日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090976 号文的有关要

求，锦天城律师特对该反馈意见中发行人律师需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 

锦天城律师已依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浙江银

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发行人”或“银江电子”）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

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须与原法律意见书

一并使用，原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锦天城

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除在本法律意见书中被修改事项外均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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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2007 年 11 月发行人以 2,165 万元购入控股股东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但相关协议签署日为 2008 年 8 月 20 日。该交易事项内

部决策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性，资产评估报告和房产协议

的真实性，以及该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是否独立于银江集团拥有的银江软件园

内的其他房产及土地等问题的核查。 

（一）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履行的合法性意见 

2007年 11月 1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银江科技集团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

受让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西园八路 2 号 1、2、4 幢的房产（产权证书编号：杭房权

证西更字第 07049566 号、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7049567 号、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7049569 号）及其土地使用权，该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15775.38 平方米，转让价

格为 4,259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发行人一届二次董事会和 2007 年第二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08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与银江科技集团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补充议定

书》，约定对双方于 2007 年 11 月 1 日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进行变更，发行

人将原受让房产由 1、2、4幢调整为受让其中最大的一幢即西园八路 2号 2幢（房

产证号为：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7049567 号）。转让价格调整为 2,165 万元。2008

年 8 月 20 日，银江科技集团与发行人签署了经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备案的《杭州

市房屋转让合同》。上述事项经发行人一届六次董事会和 2008 年第二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对于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资产收购之关

联交易的事先认可函》和《独立董事关于资产收购之关联交易的意见》。 

经过对上述关联交易行为所涉及的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通知、会议决议、会

议记录、表决票等相关资料的核查，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资产评估报告和房产协议真实合法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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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2007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杭永房地估[2007]第 Z6199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经核查，杭州永

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具备一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建房估证字

[2006]015 号），参与的估价人员均持有经注册的有效的估价人员资格证书，锦

天城律师认为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是真实、

合法有效的。 

经核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银江科技集团于 2007 年 11 月 1 日签署《资产

收购协议》，于 2008 年 8 月 10 日签署《资产收购协议补充议定书》以及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签署《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双方

均依法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锦天城律师认为，上述房产协议均真实、合法、有

效。 

（三）发行人受让房产是否独立于银江集团拥有的银江软件园内的其他房

产及土地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已经就所收购的房产和土地取得杭房权证西移字第

08624710 号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其杭西国用[2009]000048 号《土地使用

权证》。 

锦天城律师认为发行人从银江科技集团受让的房产所有权及其土地使用权

均独立于银江科技集团拥有的银江软件园内的其他房产及土地。 

 

二、王辉、刘健夫妇共同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是否符合以下条件，以及

王辉、刘健夫妇共同拥有发行人控制权的真实性、合理性和稳定性的核查：（1）

每人都必须直接持有公司股权和或间接支配公司股份的表决权；（2）发行人公

司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不影响发行人的

规范运作；（3）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一般应当通过公司章程、协

议或者其他安排予以明确，有关章程、协议及安排必须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

晰、责任明确，该情况在最近两年内且在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

存在的，共同拥有发行人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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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王辉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银江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为“银江科技集团”）2220 万股，占银江科技集团股份总数的

44.4%；刘健持有银江科技集团 300 万股，占银江科技集团股份总数的 6%。银

江科技集团目前持有发行人 3097.10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51.6184%。 

刘健目前持有发行人股份 60.86 万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1.0143%。 

锦天城律师认为：王辉、刘健的持股情况符合“每人都必须直接持有发行人

股权和或间接支配发行人股份的表决权”。 

2、经锦天城律师核查，发行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依法建立健全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制度，相关机

构和人员能够依法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发行人的规范经营。 

锦天城律师认为发行人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多人共同拥有

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不影响发行人的规范运作。 

3、经锦天城律师核查，王辉和刘健共同拥有所投资公司的控制权，是基于

婚姻关系，依据婚姻法的规定形成的法定共同共有，而非需要依赖于公司章程、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予以明确。锦天城律师认为，王辉、刘健对银江科技集团以及

发行人股份的共同控制权在其婚姻存续期间将是稳定的、有效的。 

综上所述，锦天城律师认为：王辉、刘健夫妇共同拥有发行人控制权是真实、

合理、稳定的，在最近两年内且在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在的，

共同拥有发行人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现变更。 

 

三、杭州银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电子”）设立时是否履行必要

的法定程序、是否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确认、是否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核查。 

杭州银江电子有限公司设立于 1992 年 11 月 13 日，当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

杭州市金融电子应用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金融研究所”）和钱江国际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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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香港）（以下简称“钱江国际”）合资成立，注册地址位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内，公司工商资料登记注册于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其成立过程详见本

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第四章“发行人的设立”之“银江电子的设立”。 

经锦天城律师核查，银江电子在设立时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包括： 

（1）履行了设立中外合资企业的必要程序，具体程序如下： 

① 项目建议书获得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② 公司设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的批准； 

③ 公司合资合同、章程获得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批

准； 

④ 公司的名称获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外商投资企业名称

登记核准通知书》； 

⑤ 公司获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批准证书》； 

⑥ 公司取得了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建于 1990 年 3 月，1991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

高新区内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其他涉外经济活动，因此具有审批高新区内中外合

资企业设立的职能和权限。 

（2）履行了国有银行系统企业内部的决策程序 

① 公司设立的项目建议书经银江电子股东金融研究所上报其主管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审核同意后转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② 公司设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经银江电子股东金融研究所上报其主管

机构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审核同意后转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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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公司设立的申请、合资合同、合资章程经银江电子股东金融研究所上

报其主管机构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审核同意后转报杭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对金融研究所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等文件的核查，金融研究所系由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全资设立，金融研究所的主管机构为中国工商银行杭州

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的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因此，锦天城律师认为，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是金融研究所对外投资行

为的有权审批主体，金融研究所投资设立银江电子的行为已经获得了中国工商银

行杭州市分行的审批，其已经履行了金融系统企业内部的决策程序。 

综上，锦天城律师认为，银江电子的设立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获得了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2003 年 5 月银江电子债务重组前后主要资产、业务情况、财务状况，

1800 万元债务偿还情况、三个股权受让方与银江电子的关系、担保情况以及债

务重组、股权转让的有关协议、文件真实性的核查 

（一）2003 年 5 月银江电子债务重组前后主要资产的变化 

根据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2 年 10 月 9 日出具的《杭州银江电子

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浙万评（2002）第 108 号】，银江电子

截止 2002 年 8 月 31 日的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银江电子拥有位于西湖区文一路西斗门高新开发区工业园的一宗土地，用地

面积 366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杭西资国用（97）字第 6 号。 

银江电子拥有房屋四幢。一号楼为总 8 层的办公写字楼，建筑面积合计

6089.75 平方米；二号楼为总 6 层的生产用房，建筑面积合计 4,588.04 平方米。

一号楼和二号楼属钢筋水泥结构，产权房建筑面积合计为 10738.91 平方米。 

根据银江电子提供的土地房产证明，2003 年，银江电子清偿完毕全部 1800

万债务，还剩余如下资产：杭州市益乐路 223 号（原西湖区文一路西斗门高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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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工业园）的一宗土地，用地面积 1042.5 平方米；一号楼办公写字楼 1 层、2

层和二号生产楼 1 层、2 层，建筑面积合计 3099.68 平方米。 

（二）债务重组前后，业务状况的变化 

经对银江电子历年的营业执照核查，在债务和股权重组前，银江电子的经营

范围为：“电子监控、商务电子机具、智能楼宇、计算机系统集成、综合布线、

工业自控设备、音响灯光系统工程设计、安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 

2003 年 5 月 20 日，股权重组完成后，银江电子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其经

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设计、安装：电子监控、商务电子

机具、智能楼宇、计算机系统集成、综合布线、工业自控设备、音响灯光系统工

程；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经锦天城律师核查，银江电子重组前后的实际经营业务符合当时营业执照经

营范围中的规定。 

（三）债务重组前后财务状况的变化 

根据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2 年 10 月 9 日出具的《杭州银江电子

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浙万评（2002）第 108 号】，截止 2002

年 8 月 31 日，银江电子的财务指标情况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流动资产 1 4,095.67 3,914.90

长期投资 2 

固定资产 3 1,970.94 1,814.35

其中：在建工程 4 

      建筑物 5 1,890.22 1,682.19

      设备 6 80.72 132.16

无形资产 7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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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产 9 

    资产总计 10 6,066.61 5,729.24

流动负债 11 6,179.36 6,126.49

长期负债 12 456.64 300.00

    负债总计 13 6,636.00 6,426.49

    净资产 14 -569.39 -697.24

   债务重组后银江电子的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3 年 12 月 31 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 45,181,406.72 59,245,413.10

长期投资 2 

固定资产 3 13,654,725.69 5,508,132.45

其中：在建工程 4 

      建筑物 5 

      设备 6 

无形资产 7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其他资产 9 

    资产总计 10 58,836,132.41 64,753,545.55

流动负债 11 54,738,098.96 40,998,211.00

长期负债 12 1,566,408.29 1,566,408.29

    负债总计 13 56,304,507.25 42,564,619.29

    净资产 14 2,531,625.16 22,188,926.26

注：上述财务数据来源于杭州万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 年 2 月 25

日出具的万龙审【2004】字 0036 号《审计报告》、杭州万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2005 年 3 月 12 日出具的万龙审【2005】字 0034 号《审计报告》。 

（四）银江电子欠华融杭州办 1800 万元债务的偿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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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电子债务重组之后，由于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和经营方向的改变，开始

盈利，同时银江电子股东于 2004 年 9 月对发行人增资 1300 万元增加了企业的偿

债能力。通过对发行人提供的银行支付凭证、华融杭州办事处的收款证明以及华

融杭州办事处对债务清偿情况的说明，锦天城律师认为，截止 2005 年 3 月，发

行人已用自有资金分期偿还完毕了其应承担的 1800 万元债务，其对华融杭州办

事处应付债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五）三个股权受让方与银江电子的关系 

2003 年股权重组中，股权受让方分别为：张岩、王辉和柴志涛。依据发行

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和发行人出具的任职情况说明： 

张岩当时任银江电子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王辉当时任银江电子副董事长、总经理 

柴志涛当时在银江电子担任副总经理。 

（六）发行人为浙江银江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锦盛贸易公司提供的债务

担保的核查 

2003 年 4 月 11 日银江电子与中国华融资产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签署的《协

议》第三条约定“在银江电子按协议约定如期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清偿债务完毕以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同意放弃追索银江电子

为浙江银江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锦盛贸易公司债务担保的责任。” 

经中国华融资产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确认，银江电子已经清偿完毕了 1800

万元的债务，2003 年 4 月 11 日《协议》所约定的债权债务已履行完毕。 

锦天城律师认为华融杭州办已经放弃了银江电子对浙江银江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和杭州锦盛贸易公司担保所产生的追索权。发行人的利益在过去没有，且在

未来也不会因为改制时对两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受到损害。 

（七）关于 2003 年 5 月债务重组、股权转让的有关协议、文件的核查 

通过向发行人及其高管进行访谈、查阅相关资料及工商档案、函证等方式进

行核查，就 2003 年 5 月银江电子的债务重组、股权转让，锦天城律师对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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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真实性进行了核查： 

1、2003 年 4 月 8 日的《杭州银江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2003 年 4 月 12 日，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所属杭州金融电子应

用技术研究所与王辉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所属杭州金融电子应用技术研究所与张岩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钱江国际有

限公司与柴志涛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3、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浙万评报字（2002）第 108 号《杭州

银江电子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4、2003 年 1 月 28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工行浙江省分行

营业部、张岩、王辉以及银江电子四方签署的《协议》； 

5、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审查委员会出具的华融资审【2003】44

号《关于对杭州银江电子有限公司等 5 户企业不良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 

6、2003 年 4 月 11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工行浙江省分行

营业部、张岩、王辉以及银江电子四方签署的《协议》； 

7、2003 年 5 月 12 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杭高新

【2003】236 号《关于同意杭州银江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变更公司性质的批

复》。 

经核查，锦天城律师认为上述文件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五、关于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浙江蓝山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科

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是否存在与发行人股东、发行人

或发行人高管签署涉及发行人经营业绩、发行上市或发行人股份变动的有关协

议安排的核查。 

经锦天城律师通过向上述单位及发行人、高管进行访谈、查阅相关资料、走

访相关部门、函证等方式及手段进行核查，确认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

浙江蓝山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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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与发行人股东、发行人或发行人高管签署涉及发行人经营业绩、发行上市

或发行人股份变动的有关协议安排。 

 

六、关于英特尔所作的限售承诺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英特尔所

持股份是否稳定的核查。 

英特尔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于 2009 年 9 月 3 日重新出具了《股份锁定

承诺书》：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锦天城律师认为，英特尔做出的股份限售承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其所

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是稳定的。 

 

七、关于银江科技集团的历史沿革，包括设立时间、出资情况、股东结构、

主要资产和业务以及演变情况等的核查。 

（一）银江科技集团的历史沿革 

经核查，银江科技集团目前持有发行人 3097.10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的 51.6184%。 

银江科技集团的历次出资情况、股权和业务的演变情况如下： 

1、设立时间、出资情况、股权变更情况 

详见锦天城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

银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上海

市锦天城律师工作报》第六章“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第（一）点“发行人的

发起人情况”之“1、银江科技集团”。 

2、业务和名称变更情况 

（1）第一次名称变更和经营范围变更 

2006 年 9 月 14 日，浙江省工商管理局出具了《企业（企业集团）名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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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通知书》[（浙工商）名称变核内[2006]第 022383 号]，核准浙江银江科技有

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06 年 9 月 13 日，浙江银江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了： 

① 公司名称修改为浙江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②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及软件开发；高新技术研究

开发、咨询服务；高科技产业投资开发、咨询服务；高科技产业投资

开发；生物电子、生物制药投资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以公司登记机

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银江科技集团已于 2006 年 10 月 1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涉及公司名称和

经营范围变更的全部法定程序已经履行完毕，因此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公司名

称和经营范围变更合法有效。 

（2）第二次名称变更 

2007 年 3 月 14 日，浙江省工商管理局出具了《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国）名称变核内字[2007]第 149 号），核准浙江银江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07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名称修改为银江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银江科技集团已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涉及公司名称变更

的全部法定程序已经履行完毕，因此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公司名称变更合法有

效。 

（3）第二次经营范围变更 

2007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了：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及软件开发；高新技术研究开发、

咨询服务；高科技产业投资开发；生物电子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的开发；信息咨

询服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除外），计算机软件、硬件、机电设备、自

动化设备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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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科技集团已于 2007 年 7 月 30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涉及公司住所和经

营范围变更的全部法定程序已经履行完毕，因此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公司经营

范围变更合法有效。 

（4）第三次经营范围变更 

2008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高

新技术产业投资，资产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成果转让，进出口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银江科技集团已于 2008 年 4 月 3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涉及公司经营范围

变更的全部法定程序已经履行完毕，因此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公司经营范围变

更合法有效。 

（二）银江科技集团拥有的主要资产 

1、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银江科技集团所拥有的房产如下： 

所有权证号 所在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8059371 号 西园八路 2 号 6 幢 4704.67 非住宅

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8059372 号 西园八路 2 号 5 幢 4704.67 非住宅

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8059373 号 西园八路 2 号 7 幢 8238.27 非住宅

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8059374 号 西园八路 2 号 3 幢 4704.67 非住宅

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8059376 号 西园八路 2 号 4 幢 4704.67 非住宅

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8059377 号 西园八路 2 号 1 幢 3052.73 非住宅

杭房权证西更字第 08059378 号 西园八路 2 号 8 幢 5078.55 非住宅

2、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银江科技集团所拥有的主要土地使用权如

下： 

土地使用权证号 坐 落 面 积 
（平方米）

用途 终止日期 

杭西国用（2008）
第 000201 号 

西湖区西园八路 2
号 1、3-8 幢 

20247 工业

用地

2053 年 12 月 
22 日 

 

八、发行人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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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天城律师核查了发行人在杭州市高新产业开发区（滨江）社会保险管理服

务局的缴费记录以及在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缴费记录，并核查了发行人在

职人员情况。 

经核查后，锦天城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经为符合条件的全体员工按规定办理社

会保险缴纳手续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手续。 

 

九、报告期内发行人受让又转让杭州银江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软

件”）全部股权交易价格公允性和决策程序合法性的核查。 

经核查，发行人受让、转让银江软件股权的过程如下： 

（一）发行人受让银江软件的股权 

为了开发新业务，发行人于 2006 年 8 月从 9 名自然人手中按注册资本 1：1

的价格受让银江软件 100%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2006 年 8 月 4 日，发行人与王辉、董红召、杨富金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王辉、董红召、杨富金分别将持有的银江软件 10 万元、5 万元、11 万元

出资额转让给发行人，转让价分别为 10 万元、5 万元、11 万元。 

2006 年 8 月 12 日，发行人与柴志涛、水勇、李小东、沈晓军、虞青、张磊

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柴志涛、水勇、李小东、沈晓军、虞青、张磊分别

将持有的杭州银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5 万元、10 万元、15 万元、14 万元、5

万元、1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发行人，转让价格分别为 15 万元、10 万元、15 万

元、14 万元、5 万元、15 万元。 

2006 年 8 月 12 日，银江软件召开股东会，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2006 年 8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股东会，同意受让杭州银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100%的出资额。2006 年 8 月 17 日，银江软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在本次股权转让中，出让人王辉、杨富金、柴志涛均为发行人股东，因此发

行人受让王辉、杨富金、柴志涛所持有的银江软件的股权系属关联交易。 

依据银江软件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银江软件实收资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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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422,622.74 元。上述转让价格以该账面净资产为基础，经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 

发行人收购银江软件是基于发行人拟拓展软件开发业务，发行人以高于账面

净资产收购银江软件股权系双方协商确定，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锦天城律师

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二）发行人出让银江软件的股权 

发行人收购银江软件 100%的股权后，银江软件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为了集

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发行人通过下述两次股权转让将银江软件 100%股权出售。 

1、第一次出让 

2007 年 1 月 28 日，银江电子与郭磊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银江电

子将其持有的银江软件 15%的 15 万股股权转让给郭磊，转让价格为 10 万元。 

2007 年 1 月 29 日，银江电子与何国平、张擒豹、章笠中分别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银江电子将其持有的银江软件 10%的 10 万股股权以 66667 元

转让给何国平、10%的 10 万股股权以 66667 元转让给张擒豹、10%的 10 万股股

份以 66667 元转让给章笠中。 

2007 年 1 月 29 日，银江软件召开股东会，通过了上述四份股权转让协议。

2007 年 2 月 28 日，银江软件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郭磊、何国平、张擒

豹、章笠中在交易当时与银江电子均无关联关系。 

依据杭州银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公司

实收资本为 100 万元，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364,944.84 元。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价

格系市场谈判价格，且高于银江软件账面每股净资产，定价公允，并未损害发行

人的利益。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人郭磊、何国平、张擒豹、章笠中在交

易时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发行人与其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属各方真实意

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次股权转让已依法履行所有必要的程序。 

2、第二次出让 

2007 年 7 月 28 日，银江电子与章笠中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银江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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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持有的银江软件的 35%的股权转让给章笠中，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35 万元。

转让时，章笠中与银江电子无关联关系。 

2007 年 7 月 28 日，银江电子与杭州银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银江电子将其持有的银江软件的 20%的股权转让给杭州银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20 万元。本次转让时，杭州银江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为发行人股东银江科技集团控股的公司，发行人出让股权给杭州银江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属于关联交易。 

2007 年 7 月 28 日，银江软件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了两次上述股权转让。2007

年 9 月 20 日，银江软件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出让的定价也是依据银江软件截止至 2006年 12月 31日的账面净资产，

但由于本次出让涉及银江软件控股权的转让，因此本次出让定价高于第一次出

让，发行人以 1：1 的价格将银江软件的股权转让给杭州银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和章笠中高于公司帐面净资产，并未损害发行人的利益。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银江软件及其股东与发行人已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锦天城律师认为，上述三次股权变动的交易价格均系交易双方真

实意思的表示，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双方双方均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签署

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及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 

 

十、发行人及其控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以及以上述政策是否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明确的核查。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核查 

经核查： 

1、2005 年 7 月，发行人取得浙江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证书》（编号：9333001A0090），有效期为二年。2007 年 11 月，发行人取得浙江

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9333001A0090），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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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二年。 

2005 年 12 月，发行人子公司浙江银江交通技术有限公司取得浙江省科学技

术厅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0533001A1979），有效期为二年。

2007 年 12 月，发行人子公司浙江银江交通技术有限公司取得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0533001A1979），有效期为二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05 年 30 号），发行

人所在的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国务院批准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94]

财税字第 001 号）的相关规定，发行人作为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

的企业，已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可合法享受减按 15%的优惠所得税率。 

2、依据 2008 年 10 月 13 日浙江省科技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

税务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关于认定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等 242 家企业为 2008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浙科发高[2008]250

号），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浙江银江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9 日取

得了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联合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0833000002），有效期为三

年。 

依据 2008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可以享受减按 15%的优惠所得税率。 

锦天城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系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的。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的核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近三年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详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关于浙江银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第十六部分“发行人的税务”第（二）点。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利安达审字【2009】第 1200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9 年 1-6 月份、

2008 年、2007 年、2006 年所享受的地方财政补贴分别为 1,237,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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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612.55 元、310,000.00 元，100,000.00 元。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均依据有权机关出具的相关

确认文件合法取得，且有权机关确认文件所依据的均为当时有效的政策、法规或

地方性规定，因此，锦天城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上述财政补贴

是合法、合规、真实、有效的。 

 

十一、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经有权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核查。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如下： 

1、城市快速公交运营系统（BRT）优先信号控制项目。该项目拟建地址为

杭州市西湖科技经济园西园八路 2 号 2 幢，发行人拟就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1502

万元。 

根据《杭州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高新（滨江）发改备[2009]10 号），

该项目已于 2009年 3月 9日在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备案。 

2、城市智能交通全集成控制系统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该项目拟建地址为杭

州市西湖科技经济园西园八路 2 号 2 幢，发行人拟就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3500

万元。 

根据《杭州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高新（滨江）发改备[2009]11 号），

该项目已于 2009年 3月 9日在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备案。 

3、数字化医疗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该项目拟建地址为杭州市西湖

科技经济园西园八路 2 号 2 幢，发行人拟就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4000 万元。 

根据《杭州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高新（滨江）发改备[2009]9 号），

该项目已于 2009年 3月 9日在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备案。 

4、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扩大公司智能化系统工程总包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城市交通智能化、医疗信息化和建筑智能化业务，公司

各项业务主要通过参加投标模式运作，许多项目需要前期资金垫资，致使对流动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ALLBRIGHT LAW OFFICES  

 3-3-3-19

资金需求较大。因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扩大公司智能化系统工程总包业务项目需

要投入募集资金 8000 万元。 

发行人于 2009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募集资金投向。 

2009 年 5 月 13 日杭州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杭州市环境

保护局滨江区分局出具环评批[2009]51 号《关于“浙江银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城

市快速公交运营系统（BRT）优先控制系统等三个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审批意见》同意发行人在杭州市西湖科技经济园西园八路 2 号银江软件园内建设

城市快速公交运营系统（BRT）优先信号控制系统、城市智能交通全集成控制系

统开发及产业化、数字化医疗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等三个项目。 

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得到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已

完成了在政府有权部门的备案，已履行了所需的全部法定程序。 

十二、对 2009 年 7 月 23 日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银江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中不规范的声明和用语的补充意见。 

经锦天城律师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全面核查，对上述文件中不规范的

声明和用语做如下修改： 

一、关于律师声明的修改 

《法律意见书》第一部分“律师应声明的事项”第六点修改为： 

“六、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锦

天城律师依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

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要求，发表保留意见并说明相应理由。” 

在《法律意见书》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锦天城律师暂无需要发表保留意

见的事项。 

二、“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表述修改为“招股说明书” 

1、《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正文”第二十一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

律风险的评价”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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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阅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相关

内容的部分，锦天城律师认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及《律

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的部分与本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无矛盾之处，

锦天城对发行人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无任何异议，确

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而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总体结论性意见”修改为： 

“综合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所述，锦天城律师认为： 

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本次发行上市的授权和批准有效，发行上市的实质

条件具备，募股资金运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不存在影响发行人的本次发行上市

的关联交易问题、重大债权债务问题、税务问题和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问题、招股说明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具备《公司

法》、《证券法》、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在创业板上市的实质及程序性条件。发行人的申报材料内容合

法、完整、准确，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二、关于“适当核查”的表述修改为“核查”的表述 

锦天城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的“适当核查”

是指锦天城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根据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拟上市公司

进行核查与验证，核查与验证的方法包括采用面谈、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

和函证、计算、复核等方法。用“适当核查”来表达律师所进行的核查与验证工作

仅系律师个人用词的选择，并不代表对所阐述的内容持有保留意见。为避免引起

混淆，特对相关不规范用语作如下修改： 

1、《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正文”第一章“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第 1

点修改为： 

“1、根据发行人所作的会议决议、会议记录及锦天城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09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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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正文”第五章“发行人的独立性”第（二）、（三）

点修改为： 

“（二）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锦天城核查，发行人合法拥有与日常经营

所需土地、房产及商标所有权或者使用权。锦天城律师认为，发行人资产独立完

整。 

（三）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招股说明书》、公司提供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

锦天城律师核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发行人的财务人员全部专职。锦天城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人员

独立。” 

3、《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正文”第五章“发行人的独立性”第（六）点修改

为： 

“（六）经核查，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4、《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正文”第六章“发起人和股东”第（一）点修改为： 

“（一）经核查，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为 11 名，其中 1 名为法人股东，10

名为自然人股东。经锦天城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发起人法人股东系在中国境内设

立的有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10 名自然人发起人股东系中国公民，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均拥有合法住所。 

发行人的非发起人股东为 11 名，其中 5 名法人股东，6 名自然人股东，经

锦天城律师核查，11 名非发起人股东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具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 

5、《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正文”第十一章“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第（一）、（二）、（三）点修改为： 

“（一）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锦天城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且可能对日常经营活动、以及资产、负债、权益产生

重大影响的合同，主要包括借款合同、供货及施工合同等重大合同。发行人正在

履行、将要履行以及报告期内已经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均合法有

效，不存在目前可预见的潜在纠纷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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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锦天城律师核查，前述合同均为发行人在日常

经营中产生，不存在须变更合同主体的问题。锦天城律师认为，上述重大合同的

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未发现上述重大合同的履行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 

（三）根据发行人说明、各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及锦天城律师核查，发行人

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不

存在由于担保、诉讼等事项引起的或有负债。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锦天城律师核查，发行人为其在册员工缴纳了养老、医

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2008 年 12 月 29 日，杭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滨江）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出具《参加杭州市社会保险证明》“参保

单位浙江银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参加杭州市社会保险险种有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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